

附件4
五华县烟花爆竹零售点与其周围安全条件

1.零售点的使用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，且不应大于 200 平方米（零售经营者在申请许可证时，要制作零售点平面图，标明零售点内长、宽尺寸、零售点内面积）。
2.零售场所的电气线路不应有明接头；当采用普通电气设备时，应与烟花爆竹保持不小于1.2米的水平投影距离，且不应使用白炽灯、射灯等容易产生高温的灯具。
3.零售场所要按照《烟花爆竹零售点安全技术规范》的规定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，张贴明显的警示标志（警示内容：1、严禁烟火；2、禁止吸烟）、安全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，规范设置提示牌：“零售场所外30米范围内禁止燃放爆竹等地面类产品”“零售场所外80米范围内不应燃放组合烟花等升空类产品”。
4.零售点不应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，不应有“下店上宅”“前店后宅”的情形。
5.零售点不应设置在地下及半地下室内或上方有输送石油、天然气等易燃易爆物质管道的建筑物内。
6.与学校、医院、幼儿园、养老院、集贸市场、文物古迹、展览馆、档案馆、图书馆、危险品生产、储存及加油站、加气站等易燃易爆场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；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。
7.零售场所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应符合GB50016的规定，且不应低于三级。当建筑物独立设置且与其他建筑物相距超过12米时，其耐火等级可为四级。
8.安全出口应通畅。零售场所建筑面积不大于100平方米时，可设1个安全出口；建筑面积大于100平方米时，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；店内任意一点至安全出口的距离不应大于15米，顾客进出的门宽不应小于1.5米。
五华县           烟花爆竹零售点
与其周围安全条件说明

1.零售点长   米、宽   米；零售场所内部面积约为   平方米。
2.零售场所的电气线路无明接头；当采用普通电气设备时,与烟花爆竹保持不小于 1.2m 的水平投影距离,且不使用白炽灯、射灯等容易产生高温的灯具。
3.配备有  个  公斤的干粉灭火器，并张贴有明显的警示标志（警示内容：1、严禁烟火；2、禁止吸烟）、安全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，规范设置提示牌：“零售场所外30米范围内禁止燃放爆竹等地面类产品”“零售场所外80米范围内不应燃放组合烟花等升空类产品”。
4.零售点没有与居民居住场所（简单说明零售点的情况）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（没有住人），无“下店上宅”“前店后宅”的情形。
5.零售点未设置在地下及半地下室内或上方有输送石油、天然气等易燃易爆物质管道的建筑物内。
6.与学校、医院、幼儿园、养老院、集贸市场、文物古迹、展览馆、档案馆、图书馆、危险品生产、储存及加油站、加气站等易燃易爆场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；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。
7.零售场所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应符合 GB50016 的规定，且不低于  级。
8.安全出口应通畅。零售场所建筑面积为   平方米，设了  个安全出口；店内任意一点至安全出口的距离不大于15米;顾客进出的门宽不小于1.5米。
现状说明与现场安全条件相符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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